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如皋市推动企业

复工复产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区、街道）人民政府（管委会、办事处），市各相关部门和单位：

现将《如皋市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2月7日

如皋市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南通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手抓、两不误”，全力推动全市企业复工复产，确保工业经济实现2022年一季度平稳开局，现就做好全市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制定如下方案。

一、总体要求

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要求，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围绕“助防疫、促复工、送政策、强服务、解难题”，深入分析全市各企业发展形势，实施专项服务行动，切实为企业出谋划策、纾困解难，确保政策到位、服务到位，帮助企业尽快有序复工、全面复产，促进全市经济平稳发展。

二、主要工作

1.抓好企业疫情防控工作。市相关部门及各板块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压紧压实“四方责任”，督促企业进一步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坚决防止出现集聚性疫情事件，确保顺利复工复产。市企业防控组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认真履行疫情防控指导督查责任，加强行业监管、镇区督查，共同指导督促企业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各镇（区、街道）要切实担负起疫情防控的属地责任，深入企业全面开展疫情排查，将各级工作部署要求传达到每户企业，推动企业各项防控措施抓紧抓实抓到位，筑牢防疫抗疫的铜墙铁壁。各企业要严格落实防疫主体责任和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坚持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抓好企业内部疫情防控工作的组织实施和落实，建立全员防控责任体系，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加强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的巡查检查，确保信息畅通，重要情况妥善处置并及时报告，夯实各项防控措施。

2.加强企业运行监测预警。各镇（区、街道）要督促指导企业针对节日期间人员流动增多、疫情传播风险增大的情况，科学合理部署安排好生产经营计划，重点抓好劳动密集型企业部署谋划，引导职工错峰返乡返岗，加强人员安全有序流动。依托各类经济运行监测平台，针对重点园区、重点企业连续生产和春节后复工情况开展监测和风险预警，及时掌握企业员工去留、产能发挥、在手订单、项目建设等情况，引导好企业发展预期，密切关注生产经营领域各相关风险点的发展变化情况，及时提出针对性政策举措，鼓励企业开足马力、扩大生产，确保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不误。各镇（区、街道）要按时报送春节后本区域内企业生产调度简要情况、重点企业复工和前两个月工业增速预测情况，全面做好一季度工业经济稳增长工作。

3.着力纾解企业运营困难。落实市领导挂钩联系重点企业制度，由市领导带队深入走访，协调解决相关问题，推动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市各相关部门和各镇（区、街道）引导企业精心组织生产，及时帮助协调解决突出困难，保障生产平稳有序；积极落实各项促消费政策措施，扩大市场需求，努力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增加订单；加大工业有效投资力度，精心组织好重大项目施工，做好服务保障，充分发挥投资对稳增长的关键作用；多渠道采集和发布就业岗位信息，引导劳动者和企业有序求职招聘，服务帮助企业招工；组织协调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的生产调度，协调解决原材料、用工、水电气、物流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全力保障疫情防控重点医疗物资生产稳定、供应充足。

4.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切实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压实压紧各镇（区、街道）党政领导责任、相关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严厉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实行疫情防控检查、安全生产检查“双查制”，按照“三管三必须”的原则落实好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指导督促企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坚决防止因赶抢工导致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切实消除因节后加班生产造成的各类安全隐患。各企业要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源头防控意识，全面深入排查安全隐患，全员开展安全生产培训，确保企业安全责任到位、安全管理到位、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应急救援到位。

三、工作机制
1.联席会议制度。依托市企业防控组深入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工作，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全市企业疫情防控、复工复产重点工作，协调推进重大事项。会议原则上由市企业防控组组长主持，成员单位和各镇（区、街道）企业防控组负责人参加，并根据工作需要邀请非成员单位参加。

2.信息报送制度。督促各企业明确一名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作为防疫防控工作专职联系人，实行复工复产企业情况日报告制度，及时上报复工复产数量、中高风险地区来如返如等情况；各镇（区、街道）要按时梳理摸排辖区内企业复工复产情况信息表，并每日上报市企业防控指挥部，市企业防控组将及时汇总（联系人，蒋文娟；联系电话，15162782435；邮箱，rggyk@163.com）。对重大问题要第一时间上报，加强会办会商，切实帮助解决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问题。

3.督导检查制度。市企业防控组成员单位结合本行业领域疫情防控工作实际，组织开展本行业领域日常督导检查。各镇（区、街道）要对属地工业企业疫情防控情况和复工复产情况进行常态化检查，每半月将指导督查情况报市发改委汇总。

附件：1.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工作信息表

2.抵如前14天中高风险区来（返）如人员信息表

	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工作信息表

	        街道(乡镇)                                                              填报日期：

	企业名称
	复工日期
	复工人数
	抵如前14天中高风险地区来（返）如人员情况（名）
	隔离观察人数（名）
	确诊病例(名）
	疑似病例(名）
	恢复正常生产后拟用工人数（名）
	是否防疫物资生产企业（√或×）
	当前产能利用率（%）
	复工复产工作中需要反映的问题

	
	
	
	
	
	
	
	
	
	
	

	
	
	
	
	
	
	
	
	
	
	

	
	
	
	
	
	
	
	
	
	
	

	
	
	
	
	
	
	
	
	
	
	

	
	
	
	
	
	
	
	
	
	
	

	
	
	
	
	
	
	
	
	
	
	

	
	
	
	
	
	
	
	
	
	
	

	
	
	
	
	
	
	
	
	
	
	

	
	                                                                         填表人：              

	注：1.复工日期：请填写春节后首次开工日期或填写“未停工”。

2.复工人数：当日在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职工人数。

3.“抵如前14天中高风险地区来（返）如人员情况”栏，如没有此类情况，填“无”；如有此类情况，据实填写姓名、年龄、性别、外地常住地详细地址、交通方式、来（返）如后常住地详细地址等相关信息，具体情况填报附件2。

	4.隔离观察人数：指根据有关防疫要求自行排查隔离的人员。

5.确诊病例、疑似病例等均以卫生健康部门认定为准。

6.防疫物资生产企业指疫情防控必需的医疗器械、药品、防护品生产和销售等行业企业。

	


附件1

附件2

	抵如前14天中高风险区来（返）如人员信息表

	        街道(乡镇)                                                              填报日期：

	企业名称
	姓名
	性别
	年龄
	外地常住地详细地址
	抵如前14天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旅居情况
	抵如时间
	交通方式
	来（返）如后常住地详细地址
	是否从事重点行业工作
	本人联系电话

	
	
	
	
	
	
	
	
	
	
	

	
	
	
	
	
	
	
	
	
	
	

	
	
	
	
	
	
	
	
	
	
	

	
	
	
	
	
	
	
	
	
	
	

	
	
	
	
	
	
	
	
	
	
	

	
	
	
	
	
	
	
	
	
	
	

	
	
	
	
	
	
	
	
	
	
	

	
	
	
	
	
	
	
	
	
	
	

	
	                                                                         填表人：              

	注：1.“抵如前14天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旅居情况”栏，如没有此类情况，填“无”；如有此类情况，据实填写旅居时间、地点（xx市xx县/市、区）。

	2.“交通方式”栏填写：自驾/航班号/车次/长途班车新消息。

	    3.重点行业：①口岸一线工作人员②隔离点、发热门诊、定点救治医院隔离病房工作人员③直接接触进口货物从业人员④登临国际航班、航行船舶作业人员等。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
检察院，市人武部，市各人民团体。
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2月7日印发
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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